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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:

主旨 :「 工程施工查核成績丙等意見處理作業程序┘自即日停止適

用 ,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機關 。

說 明 :

本會前於 105年 3月 16日 工程管字第l0500079970號函訂定 旨

揭作業程序 (下稱本作業程序),並於 l06年 10月 30日 工程管

字第10600339570號 函修正 ,提供各機關據以辦理機關或廠

商對於查核成績改列丙等所提 出意見之處理作業程序在案 。

為精進工程施工查核 業務 ,本會業於 ll0年 3月 19日 工程管字

第l100300003號令修正 「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手力辛法┘(下

稱作業辦法),其 中第6條增訂查核作業辦理取樣前之程序規

定 ,並於 第8條 第3項 規定取樣試驗結果判定後 ,始 通知機關

查核成績 ,已 完備工程施工查核相 關作業程序 ,可 有效減少

爭議 ,爰刪除原條文第8條 第3項 改列丙等結果提 出意見之處

理程序 。配合前開作業辦法修正內容 ,本作業程序 自即 日停

止適用 。

正本 :總統府第三局 、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 、行政院秘書長 、立法院秘書長 、司法院秘書

長 、考試院秘書長 、監察院秘書長 、國家安全局 、行政院各部會行處署 、直轄市政

府 、各縣市政府

副本 :本會法規委 員會 、工程管理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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